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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船 加 油 站 設 置 申 請 書  
申請日期： 

登記編號： 

營

業

主

體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負

責

人 

姓 

名 
 
性 

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電 

話 
 

住 

址 
 

加

油

站 

站 名 漁船加油站 
面 

積 
平方公尺 

土地 

屬權 
□自用□租用□其他（  ） 

座 落 

   省   縣   鄉鎮 

             段  小段  地號 

   市   市   市區 

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 

用地類別 

區   用地 

售 油 

 

種 類 

□甲種漁船油□乙種漁船油 
流量計 

數 量 
        台 使用碼頭  

 

油 槽 

 

座 數 

地上 

          公秉    座 

地下 

污染防治設施  消防安全設施  

應

附

證

件 

1. 設站基地與加油碼頭及其間之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請用 A4紙張）。 

2. 土地登記簿謄本（包含設站土地與加油碼頭及其間各筆土地）。 

3. 地籍圖謄本（標明設站土地與加油碼頭及其間各筆土地）。 

4. 漁港、商港或遊艇港管理機關核發使用之證明文件。 

5. 申請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其以公司法人或公司籌備處申請設置漁船加油站者，並應檢附公司

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經核符公司變更名稱或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影本或經核符公司設立

登記預查名稱申請表影本。 

6. 經建築師核章之漁船加油站平面配置圖及設站計畫書（內容包括預估發油量、加儲油設備置

及容量、油料運補方式、發油方式、使用碼頭等）。 

 

備

註 

 

    （填表及附件詳見背面說明）         申請人：       （簽章） 

說    明 

一、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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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業主體：無專業限制之現有公司得兼營漁船加油站，其應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俟獲核准後增列營業項目。 

（二）負責人：檢具身分證影本與其他證明文件。 

（三）漁船加油站站名：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不得與既有或先申請站相同。 

（四）流量計數量、儲油槽數量、污染防治設施及消防安全設施等應切實填列，並應符

合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應附證件說明： 

（一）營業主體為行號，土地係負責人自有者，或營業主體為公司，土地係公司自有者，

得檢附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加註與正本相符證明章。 

（二）土地非公司自有或行號負責人自有者，應檢附土地所有權同意書（出具給營業主

體如○○有限公司作漁船加油站使用）。 

（三）漁船加油站平面配置圖應包括漁船加油站基本設施及流量計與儲油槽間之輸油管

線，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二百分之一，而其配置並應符合有關法規之規定。 

（四）漁港、商港或遊艇港管理機關核發使用之證明文件： 

1.設站土地位於商港區域內者，檢具漁港管理機關核發加油碼頭同意使用之證明文

件及商港管理機關核發設站用地同意作漁船加油站使用之證明文件。 

2.設站土地位於遊艇港區域內者，檢具遊艇港管理機關核發設站用地同意作漁船加

油站使用及加油碼頭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 

3.設站土地位於漁港區域內者，檢具漁港管理機關核發設站用地同意作漁船加油站

使用及加油碼頭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 

4.設站土地位於漁港區域外者，檢具漁港管理機關核發加油碼頭同意使用之證明文

件；加儲油設施經由或設置於漁港區域內者，亦須檢具漁港管理機關核發同意使

用之證明文件。 

（五）應檢附有關機關最近三個內核發之有效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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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使 用 權 同 意 書  
 

茲有    等人，擬在下列土地□(1)設置漁船加油站   ，業經    等人完全同意， 

 □(2)埋設加油管線至加油碼頭 

 □(3)其他（     ） 

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 

鄉 鎮 

市 區 別 
段 小 段 

地 號 

（ 請 用 大 寫 ） 
本 號 土 地 面 積 

同 意 使 用 

土 地 面 積 
備 註 

    m
2
 m

2
  

    m2 m2  

    m
2
 m

2
  

    m
2
 m

2
  

    m
2
 m

2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姓 名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1 （簽章）   

2 （簽章）   

3 （簽章）   

4 （簽章）   

5 （簽章）   

6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 

一、本「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格式係適用於私有土地。若設站或埋設輸油管線之土地尚包括公

有土地時，應申請各該管理機關核發其使用符合該管法令規定，而同意申請人使用之證

明書。該證明書上應載明申請人住址（申請人為法人時，其所在地及代表人住址）、土地

標示、同意使用面積（並於地籍圖謄本影本上以斜線表示其範圍）、申請人應遵守事項等。 

二、土地地號請用大寫。 

三、土地所有權人係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之。 

四、如土地為同意部分使用者，應於地籍圖謄本上以斜線表示。 

五、請附土地所有權人之身分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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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登記事項變更登記申請表 

 
申請日期： 

登記編號： 

變更情形 

項目 原 登 記 事 項 變 更 登 記 事 項 備      註 

營 業 主 體 名 稱 
   

負 責 人 
   

漁 船 加 油 站 名 稱 
   

售 油 種 類 
   

    

    

    

    

    

    

 

附記：應檢具變更事項有關文件及影本，並於各該項備註欄說明。 

 

 

 

 

申 請 人﹔            公司 

（負責人） 

 

 

 

 

 


